
铁岭县熊官屯镇卫生院病历复印登记制度

为严格化、规范化、制度化管理医院病历复印流程，充分保障病

人隐私及医院信息安全，现结合我院实际特制定此制度。

1.严格遵守我院《复印病历须知》中的各项规定，履行其权利与

义务。

2.按照医院复印病历流程进行复印，医院病案室建立专用复印病

历登记本，由客服工作人员兼职登记，责任到人，登记做到准确、无

误、无遗漏。

3.复印病历登记内容规范、统一。

4.在进行复印病历登记记录时，留存复印病历人员的全部资料、

证件等复印件。

5.对于未严格履行复印病历登记制度的工作人员，视情节严重给

予警告、通报批评、行政处罚等处理措施。

病历借阅制度



1、存档病历限于本院在职有关医务人员借阅，并需到病案室办

理借阅手续。

2、律师需借阅或复印病历，必须要出具本人身份证明及所要复

印病历患者本人的委托书，由医务科办理手续后方能借阅和按规定复

印。

3、患者本人或死者配偶需借阅或复印病历，必须出具有效身份

证明，并写申请，经医务科办理相关手续后方可按规定复印或借阅。

4、病历借阅者对所借病历应妥善保管和管护，不得转借、涂改、

拆散、缺页和丢失，借阅病历不得复印外传。

5、病历借阅者应遵守保护性医疗制度，不得将所借病历之内容

随意外泄。

6、临床诊断治疗需要的单份病历可随时借。因科研、教学需借

出数量较多的病历时，应经医务科同意，与病案室联系后，病案室按

数按时提供，借出时间一般不超过二周。

7、借出病历如遇临床诊断治疗需要，病案室可随时通知调回

8、对违反本规定的各种要求及借口，病案管理人员可给予拒绝。

病历复印制度



一、可以申请复印或复制病历资料的人员及机构:

1、患者本人及其代理人;

2、死亡患者近亲属及其代理人;

3、保险机构。

二、申请人应按照下列要求提供有关证明材料

1、申请人为患者本人的，应当提供有效身份证明:

2、申请人为患者代理人的应当提供患者及其代理人的有效身份

证明、申请人与患者关系的法定证明材料:

3、申请人为死亡患者近亲属的，应当提供患者死亡证明及其近

亲属的有效身份证明、申请人与患者为近亲属关系的法定证明材料;

4、申请人为死亡患者近亲属代理人的，应当提供患者死亡证明、

死亡患者近亲属及其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死亡患者与近亲属关系

的法定证明材料、申请人与死亡患者近亲属代理关系的法定证明材

料:

5、申请人为保险机构的，应当提供保险合同复印件承办人员有

效身份证明，患者本人或其代理人同意的法定证明材料;患者死亡的，

应当提供保险合同身份印件，经办人员的有效身份证明，死亡患者近

亲属或其代理人同意的法定证明材料(合同或法律另有规定除外)。

三、以上条件的申请人，在下列任一情况下，可予以复印或复制:(必

须在医务人员在规定时限完成病历资料后子以提供。)

1、患者转科的;

2、患者在本机构诊疗活动终结的;



3、发生医疗事故争议时;

4、患者死亡的;

5、省级以上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

四、以上条件的申请人复印或复制病历资料可包括：体温单、医嘱单、

化验单(检验报告)、医学影像检查资料、特殊检查同意书、护理

记录。

五、公安、司法机关因办理案件，需要查阅、复印或复制病历资料，

应当出具采集证据的法定证明及执行公务人员的有效身份证明，

并经医务科审核。

六、病案室指定人员负责病历资料的复印工作。特殊情况外由家属、

医护人员共同去院外复印，费用由患方支出。复印或复制病历资

料，应在申请人在场情况下进行，复印或复制完后，经申请人核

对无误，方可在复印或复制病历资料上加盖证明印记。

七、病案室应设立病历复印登记本，申请人充分查对病历复印件，核

对无误后，必须签字留档。

八、发生医疗事故争议时，医院负责医疗服务质量监控的部门或者专

兼职人员应当在患者其代理人在场情况下封存死亡病历讨记录、

疑难病例讨论记录、上级医师查房记录、会诊记录意见、病程记

录等。封存病历由医疗质量监控的部门专兼职人员保管。封存的

病历可以是复印件。

九、复印或复制病历资料，可以按照卫生部规定或当地查阅档案规定

收取工本费。



十、申请人复印或复制的病历应妥善保管，无特殊情况不子重复复印

或复制。

病历复印须知

一、申请复印病历需带证件:

1.申请人为患者本人:应提供本人有效身份证明(如身 1.份证、军

官证等);



2.申请人为患者代理人:应当提供患者及其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

明、授权委托书以及代理人与患者代理关系的法定证明材料:

3.申请人为死亡患者法定继承人:应当提供患者死亡证明、死亡患

者法定继承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死亡患者与法定继承人关系的法定证

明材料(如结婚证、户口簿或村/居委会证明等);

4.申请人为死亡患者法定继承人的代理人:提供以上第 3 点所列

材料、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与法定继承人代理关系的法定证明材料;

5. 申请人为公安、司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保险以及负责医

疗事故技术鉴定的部门，参照《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2013 年版)》

第二十条执行。

二、受理部门:客户服务中心;受理时间:周一至周六上午正常上班

时间。

三、住院期间病历原则上不提供复印服务。特殊情况申请人确实

急需病历资料的，申请人应向其病历保管病区主管医师提出复印需求，

由所在病区通知客户服务中心后，申请人携带相关证明材料到客户服

务中心办理，

四、因病历资料完善中或归档中等原因造成申请人当天无法取件

的，医院可为其提供邮寄服务:申请人需向其主管医师提出复印需求，

主管医师确保患者出院后 6 个工作日内将病历完整归档到病案室:申

请人应向客户服务中心提交书面申请并预缴复印费用，我院 7 个工作

日内完成复印加盖公章后，由客户服务中心邮寄发件。

五、申请人伪造证件、委托书或关系证明等造成的后果由申请人



承担法律责任。申请邮寄服务，因邮寄公司造成的资料丢失、个人隐

私泄露等，医院不承担后果。

附件 1.

病历复印申请书

请仔细阅读背面须知后填写，并带齐所需证明材料到客户服务中心办

理审批手续。

一、填写患者信息



患者

姓名

住

院

号

出院

日期

出院

科室

二、选择复印内容(请在序号上打“√）：

1.门(急)诊病历 6.麻醉同意书 11.输血治疗知情同意书

2.体温单 7. 麻醉记录 12.特殊检查(治疗)同意书

3.医嘱单 8.手术记录 13.病理报告

4.入院记录 9.病重(病危)护理记录 14.化验单(检验报告)

5.手术同意书 10.出院记录 15.医学影像检查资料

三、选择取件方式：1.到院自行取件;2.申请邮寄服务。(未打“√”默认选 1)

四、客户签名:

1、公检法或保险机构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申请人签名及证件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医方填写内容:

复印人： 复印张数：

非本人申请复印病历须由患者填写以下委托书：

病历复印授权委托书

熊官屯镇卫生院:

现本人全权委托（代理人姓名）：_______________ （与本人关

系：__________）向贵院复印本人住院期间的病历资料，请予办理，



代理人复印资料后导致的相关责任（如资料丢失、个人隐私泄露等）

由本人负责。

授权人签名及证件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年 月 日


